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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文創衍生商品產製及
管理規範 

規定 說明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多元轉化檔案內涵及

價值，推廣國家檔案館（以下簡稱本

館）品牌，建立完善文創衍生商品產

製及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規範。 

本規範之訂定目的。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文創衍生商品：指以本局典藏

國家檔案、原創角色、檔案作業

事項或媒材、本館視覺識別標

誌、建築意象或其他與本館有

關之素材，經本局委託廠商產

製之各類商品。 

(二)售價：指文創衍生商品銷售之

市場終端新臺幣定價或建議售

價（含稅價）。 

文創衍生商品及售價之定義。 

三、承辦組(室)應衡平中長期發展，產

製不同素材及售價等級之各類文創

衍生商品。 

    前項售價等級區分如下： 

(一)A 等級文創衍生商品為新臺幣

八百元以上。 

(二)B 等級文創衍生商品為新臺幣

四百元以上未達八百元。 

(三)C 等級文創衍生商品為新臺幣

二百元以上未達四百元。 

(四)D 等級文創衍生商品為未達新

臺幣二百元。 

明定文創衍生商品中長期發展之考量原

則及售價等級。 

四、經本局委託廠商產製文創衍生商

品，受委託產製廠商應提出下列事

項之書面資料供本局審查： 

(一)運用素材：以第二點第一款所

定素材為原則。 

(二)文創衍生商品設計：包含設計

理念、創意、類型、材質、規格、

包裝、產製地、預定產製數量及

明定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

下簡稱檔案局)委託產製文創衍生商品

之廠商（以下簡稱受委託產製廠商）應提

供書面資料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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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 

(三)就前二款事項切結有合法權限

及無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 

(四)文創衍生商品行銷宣傳建議。 

(五)品質管理制度、品質保證制度

及售後服務體系之規劃。 

(六)承諾於文創衍生商品之成品交

付前，提供文創衍生商品符合

商品檢驗法、相關國家標準及

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之佐證資

料。 

(七)其他經本局指定事項。 

五、本局就受委託產製廠商提出之書面

資料辦理審查項目如下： 

(一)設計創意：設計構想及運用素

材之連結性、主題表達正確性

及充分程度，並於整體設計具

有原創性、外觀或功能創意、市

場區隔或獨特性，且兼具造型

美感。 

(二)合法使用：受委託產製廠商依

前點第三款規定提出書面切

結。 

(三)安全及使用性：文創衍生商品

品質、包裝設計及功能，包含品

質管理制度、品質保證制度及

售後服務體系之規劃，及廠商

依前點第六款規定提出書面承

諾。 

(四)產製地：以非大陸地區產製為

原則。 

明定檔案局就受委託產製廠商提出之書

面資料應審查之項目。 

六、受委託產製廠商於文創衍生商品產

製前，應提交樣品供本局審查，並應

於樣品包裝、說明卡或其他適當位

置標示下列事項；其標示範例如附

件： 

(一)依商品標示法及相關規定標示

文創衍生商品名稱、受委託產

明定受委託產製廠商應於文創衍生商品

產製前，提交樣品供檔案局審查與規範

其標示事項，以及依檔案局審查結果，辦

理文創衍生商品產製作業，並拍攝宣傳

照以供檔案局行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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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廠商、產製地、主要成分或材

料、尺寸及製造年月等資訊。 

(二)設計理念。素材屬國家檔案者，

並應標示案(件)名、檔號等檔

案資訊。 

(三)標示本館視覺識別標誌及本局

全球資訊網之網址。 

(四)兼以中英文標示文創衍生商品

名稱及設計理念。 

    受委託產製廠商應依前項規定

本局審查之結果，辦理文創衍生商

品產製作業，並拍攝宣傳照以供本

局行銷之用。 

七、承辦組(室)應評估文創衍生商品產

製成本，並參酌市場行情訂定售價。 

承辦組(室)於文創衍生商品產

製驗收完成後，應就無有效日期或

有效期間者，送交五份予企劃組控

存，並應就銷售之份數會同秘書室

分批點交本館營運文創商店之廠商

（以下簡稱營運文創廠商），其餘自

行保管。 

本局應與本館附屬服務設施委

託管理及營運契約廠商辦理銷售、

代售酬金及行銷宣傳等事項，相關

銷帳作業由秘書室負責。 

明定承辦組(室)訂定文創衍生商品售

價，並辦理保管、與國家檔案館營運文創

商店之廠商辦理點交，以及與國家檔案

館附屬服務設施委託管理及營運契約廠

商辦理相關銷售事宜。 

八、承辦組（室）每年應至少辦理文創衍

生商品盤點作業一次，並製作盤點

清冊。 

    盤點清冊應以線上方式填具，

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文創衍生商品名稱及圖像。 

(二)製造年月。 

(三)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四)保存狀況。 

(五)自行保管庫存量。 

(六)委託銷售庫存量。 

(七)其他相關事項。 

明定承辦組（室）每年應至少盤點文創衍

生商品一次，及盤點清冊製作方式及其

應記載事項，以掌握文創衍生商品保存、

庫存與銷售情形，並據以提出贈送、再製

或相關銷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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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組（室）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盤點作業發現文創衍生商品保存狀

況不佳、自行保管及委託銷售庫存

量未達一百份或銷售情形不佳者，

應於盤點清冊記載贈送、再製、降低

售價、促銷、停止銷售等建議。 

    承辦組室應遞送盤點清冊予秘

書室綜整陳報本局權責長官核定，

由該室送請營運文創廠商參酌前項

建議辦理。 

九、本規範未盡事宜，依政府相關法令

辦理。 

明定本規範未盡事宜，依政府相關法令

辦理，以完備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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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件 

附件 

標示範例 

 一、分別標示範例 

 

 

 

 二、合一標示範例 

 

 

 

 

 

 

 

說明：明定文創衍生商品包裝及說明卡應標示事項之範例。 

(本局全球資訊網) 


